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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地震保險調度管理資訊系統」開發建置計畫
投  標  須  知

1、本開發建置計畫係依據本基金採購作業要點、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2、計畫名稱：「住宅地震保險調度管理資訊系統」開發建置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3、本計畫採購預算金額：新台幣壹佰叁拾萬元整(含稅費)。
4、研究內容、工作範圍及預期成果詳以下附件：
(1) 住宅地震保險調度管理資訊系統需求計畫書。

(2) 建議書徵求文件。
5、計畫期程：自簽約日起至99年9月底前完成系統建置及測試，99年11月底前須完成本計畫之驗收。
6、廠商資格條件及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1) 各大專院校、研究機構團體或具備資訊、網路、通訊專長之公司行號。
(2) 領有法人登記證書或營利事業登記證。

(3) 最近乙期或最近乙期之前一期營業稅繳稅證明或免稅證明。

(4) 廠商需符合下列至少一項資格:
a. 取得經濟部工業局提昇資訊軟體品質計畫之CMMI(能力成熟度整合模型–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Integrated，CMMI)Level 3認證。

b. 登記資本總額在新台幣一億以上(含)且承做過政府簡訊發送或語音系統軟體建置專案 。

上述文件得以影本加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代替正本。

7、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廠商之建議書進行評選優勝廠商。

8、投標：

　(1) 投標截止：民國99年3月26 日星期五下午5時整，逾期不予受理。

　(2) 投標方式：投標廠商應連同資格文件及建議徵求文件以限時掛號郵寄或專人送達本基金：10059台北市濟南路二段39號5樓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管理處，並請於信封上標明本計畫案件名稱、投標廠商名稱、電話及地址。
  (3) 投標廠商所提交之建議書不可主張著作權，不論得標與否均不予退還，亦不支付任何費用。建議書內容不得有抄襲、改作或其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如涉有侵害他人權益之糾紛時，均由廠商自負法律上之責任。
9、開標及決標： 

　 (1) 資格審查：本基金於收受投標文件後，依投標須知所規定之廠商資格進行審查；資格符合規定者，本基金將通知廠商參與評選事宜。

   (2) 評選時間：評選時間將另行以電話及e-mail通知廠商參加評選，地點於本基金4樓會議室舉行。

　 (3) 有關評分項目、權重及評選作業程序：詳廠商評選須知。
　 (4) 決標原則：由評選委員會評選出優勝廠商後，且經出席過半數決定者，由本基金與該廠商辦理議價。
　 (5) 評選項目、標準及評定方式詳廠商評選須知。
10、押標金額：新台幣陸萬元整，應以現金、匯款或金融機構簽發之即期支票，以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為受款人繳納之。。

11、本計畫除經招標單位同意者外，不允許提出替代方案。
12、參與投標之廠商於開標時，應攜帶廠商及負責人印章至開標地點參與開標。
13、得標廠商未依本基金通知日期完成簽約，除取消得標資格外，並沒收押標金，廠商若經取消得標資格時，本基金得重新招標或依廠商優勝序位遞補。

14、得標廠商於得標後，如本基金認為有變更本計畫之必要者，得通知得標廠商，得標廠商不得拒絕，應即依通知辦理，其有因此減少履約費用者，應自契約價金中減除；其變更係不可歸責於廠商者，廠商得向本基金請求償付所增加之必要費用。

15、得標廠商認為有變更本計畫之必要者，應經本基金同意，始得變更，不得要求增加契約價金。
16、本採購不允許廠商轉包或共同投標。
17、不予開標及不予決標之情形：

　　(1) 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

　　(2) 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

　　(3) 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4) 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
18、未得標廠商投標之委託研究計畫書，本基金除留存乙份外，其餘均依規定通知發還。

19、本須知未載明之事項，依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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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評選須知

1、 本計畫案將由本基金邀集專家學者及基金人員組成評選委員會，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及「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辦理評選。

2、 評選作業流程：

符合本計畫案資格審查之應徵廠商，於本基金通知評選之時間、地點接受本計畫案評選委員會進行評選，其程序如次：

(1) 由應徵廠商抽籤決定簡報次序。

(2) 由計畫主持人提出30分鐘以內簡報，結束後進行20～30分鐘問題詢答。

(3) 由各評選委員依評選標準評分選出優勝廠商。 

3、 評選項目及權重：
1. 廠商相關經驗及執行實績：20%

2. 提供之解決方案是否契合要求：40%
a. 會員管理功能。

b. 事件管理功能。

c. 調度人員選取功能。

d. 簡訊及e-mail發送功能。

e. 回報功能。

f. 資料庫管理功能。

g. 報表列印功能。

h. 系統管理功能。

i. 軟硬體規劃。

j. 資訊安全機制。
3. 報價及經費分配合理性：20%。廠商報價時，需註明含所有一次性費用(如電信設備、軟体建置開發費用及資安、電信、簡訊之設定費用等)
4. 建置時程及其他附加功能：20%
4、 優勝廠商評定方式

(1) 採序位法價格納入評選，由各評選委員就評選項目及權重，填寫評分表乙份，交由評選委員會作業人員計算平均得分，若投標廠商平均達70分﹙含﹚以上者為優勝廠商，方列入序分及排名計算。若所有廠商平均得分均未達70分時，優勝廠商從缺。

(2) 優勝廠商依各評選委員之評選結果排定名次，得分最高者為第一名，次高者為第二名，餘依此類推；如有兩家（含）以上廠商得分相同時，則並列同一名次。

(3) 依各廠商所得名次換算成序分，第一名：1分、第二名2分，餘依此類推，總序分最低並經採購評選委員會過半數決定者為最優勝廠商，其餘序分排名依此類推。

(4) 序位第一之廠商有二家以上，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對序位合計值相同廠商再行綜合評選一次，以序位合計值最低者決標。綜合評選後之序位合計值仍相同者，由採購評選委員會抽籤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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